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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成立东城区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及
东城区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委、办、局，各区属机构：

根据区委办、区政府办《关于印发〈东城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体制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东办发〔2013〕15号），成立北京市东城区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为区政府议事协调机构。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主要职责

在区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组织、协调本区食品药品安全工作，统一部署食品药品安全专项整治等重大活动，统筹协调解决食品药品安全工作中的重大问题，推进完善食品药品安全长效监管机制建设，督促、检查、考核相关单位食品药品安全监管责任落实。
二、组成人员
区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主任由区政府常务副区长担任，副主任由主管食品药品安全工作的副区长担任；成员由区委宣传部、区文明办、区发展改革委、区教委、区科委、区住房城市建设委、区城管委、区商务委、区旅游委、区社会办、区法制办、区信息办、区监察局、区财政局、区人力社保局、区环保局、区卫生局、东城公安分局、东城工商分局、区质监局、区食品药品监管局、前门管委会、北京站地区管理处、区城管执法局、区新闻中心、王府井建管办、区园林绿化管理中心及17个街道的主要领导组成。具体成员名单，由区食品药品监管局商各相关单位提出并报区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主任同意后，由区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发文通知。
三、成立北京市东城区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成立北京市东城区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具体承担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办公室主任由区食品药品监管局局长王厚廷兼任。

四、街道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职责和机构设置
各街道办事处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在区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统一领导下，全面统筹协调本辖区（行政区域）食品药品安全工作。各街道办事处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主任由各街道办事处行政正职兼任。
各街道办事处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设在街道食品药品监管所，负责承担街道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办公室主任由各街道办事处主管副职兼任。
五、其他事项
撤销北京市东城区食品安全委员会及北京市东城区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撤销东城区药品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及东城区药品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相应职责由区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及其办公室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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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送：区委各部门，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区政协办公室，区法院，区检察院，区武装部，各人民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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